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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苏木、乡、民族乡、
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工作条例

（１９９９年７月３１日内蒙古自治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了发挥苏木、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
加强苏木、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的工作，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
织法》的有关规定，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苏木、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设主席一人，并设

副主席一至二人。主席、副主席中至少应有一人是专职的。
第三条　苏木、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由本

级人民代表大会从代表中选举产生，任期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每届
任期相同。
苏木、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是本级人民代

表大会主席团的成员。
第四条　苏木、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缺位时，由本

级人民代表大会在副主席中推选一人代理主席职务，直到本级人
民代表大会选出新的主席为止。
第五条　苏木、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组织

召开主席办公会议，处理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重要日常
工作。主席办公会议每季度至少举行一次。
第六条　苏木、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办公会议由

主席召集并主持，主席可以委托副主席主持会议。
主席办公会议根据会议议题，通知有关方面负责人参加会议，

有关方面负责人必须参加会议。
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或者上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应邀可以

参加会议。
第七条　苏木、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的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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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一）宣传贯彻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

本级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决议、决定；
（二）督促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决议、决定的落实；
（三）发现本级人民政府作出的决定、命令有与法律、法规和上

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以及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作出的决
议、决定相违背时，应当及时向本级人民政府提出。必要时，向大
会主席团或者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

（四）组织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开展视察、执法检查、评议等
活动，听取本级人民政府的工作汇报；

（五）联系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了解代表工作情况，组织、
指导代表小组开展活动，总结交流代表工作经验；

（六）受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托，联系在本行政区
域内居住和工作的上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办理有关事项；

（七）督促检查本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对代表提出的议案和
建议、批评、意见的办理情况，并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主席团
汇报；

（八）受理代表和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听取人民群众对本级人
民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申诉和意见，向本级人民政府、有关国家机
关和组织反映代表和人民群众对其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并将
办理情况向有关代表和人民群众反馈；

（九）办理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的有关具体工作；
（十）做好召开下一次人民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
（十一）做好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会议的准备工作；
（十二）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报告代表在闭会期间被逮捕、受

刑事审判、或者被采取法律规定的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的情
况；

（十三）办理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本级人民代表
大会及其主席团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八条　苏木、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可以

参加本级人民政府有关会议，应邀列席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会议。
第九条　苏木、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不得

同时担任国家行政机关职务；如果担任国家行政机关职务，必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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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辞去主席、副主席的职务。
第十条　苏木、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可

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辞职，由大会决定是否接受辞职。
第十一条　苏木、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要

与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保持联系，沟通情况并接受指
导。
第十二条　苏木、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或者副主

席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所承担的闭会期间日常工作的
情况，接受代表和选民的监督。
第十三条　苏木、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要

支持本行政区域内的嘎查、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依法开展工
作，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第十四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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